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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施工架作業職災案例探討 

以下針對施工架作業摘錄相關災害案例，以提出並做為後續管理方法之依據。 

一、 從事施工架組拆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2] 

(一) 作業項目：施工架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民國 107年 10 月 28日，罹災者進行施工架組拆，作業中以手左右搖晃斜籬

拉桿進行微調，導致斜籬拉桿與施工架腳柱連結之 U型扣環插銷脫落，工作用板

料失去支撐，罹災者墜落，經送醫救治仍傷重死亡(圖 3)。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在高度二公尺以上高處作業，人員未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且

未採用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253-1規定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2.未在作業前確認扣環插銷是否確實固定。 

3.未在拆除作業前進行施工架構件檢查及施工架拆除作業檢點查核。 

 
圖 3 災害發生示意圖 

資料來源：[2] 

二、 從事太空包吊掛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2] 

(一) 作業項目：吊料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6 
 

民國 107 年 3 月 29 日，罹災者進行太空包吊料作業，利用無線電對講機指

示操作手放鋼索，欲將吊鉤拉進吊料平臺與纖維繩帶連結固定，但操作手未聽清

楚罹災者之指示，反而開始收鋼索，使罹災者被拉出吊料平臺，罹災者由 10.6公

尺高度墜落地面，經送醫急救後傷重死亡(圖 4)。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吊料平臺開口部分作業場所，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等防

護設備拆除，卻未採取使勞工使用全身背負式安全帶等防止墜落之措施。 

2.雇主未僱用具有合格吊掛作業教育訓練的操作人員，進場作業時未進行相關檢

點表進行查核。 

 
圖 4 災害發生示意圖 

資料來源：[2] 

三、 從事植筋作業發生施工架開口墜落致傷災害[2] 

(一) 作業項目：施工架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民國 107年 11 月 22日，事發當時位於○○市工地的李罹災者在施工架上進行

植筋作業，在施工架上作業移動時從開口墜落(墜落高度 3.4米)，臉部受傷，經送

醫院救治後，於 107 年 11月 24日上午離院返家休養。現場情況如圖 5。 

(三) 災害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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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架上未裝設交叉拉桿或護欄且踏板未滿舖。 

2.作業人員未使用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3.未進行施工架拆除作業安全檢點查核及自主管理。 

 
圖 5 現場施工架開口過大 

資料來源：[2] 

四、 模板吊料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2] 

(一) 作業項目：吊料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民國 102 年 1 月 20 日，洪罹災者於七樓天井外牆施工架吊料口從事鐵製背

撐材搬運作業，當日僅洪罹災者於該處從事搬運作業，當工地人員聽到巨大掉落

物聲響，即發現洪罹災者及許多鐵製背撐材皆掉落至游泳池裡，工地人員立即通

知 119搶救，但因墜落傷勢嚴重當場死亡，如圖 6所示。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高度二公尺以上之施工架作業，因作業需要臨時將交叉拉桿及下拉桿等護欄拆

除，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採取使勞工使用全身背負式安全帶等防止

因墜落而使勞工遭受危險。 

2.施工架堆料平臺未由專任工程人員負責設計、簽章、繪製施工圖說及建立查核

機制，導致隨意放置構件於現場，造成物品飛落及人員墜落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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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災害發生示意圖 

資料來源：[2] 

五、 從事施工架護欄設置作業發生墜落致傷災害[2] 

(一) 作業項目：施工架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民國 107年 2 月 12日，○○市，○○工程行承攬○○新建工程之施工架組拆作業，

當日進行施工架組立作業，因施工架上未設置防護設備，如圖 7所示，梁罹災者

大約在上午 11點多施作到一個段落，原為蹲下之動作，後於站起來之際感到有點

頭暈，重心不穩，從第 10 層水平踏板上墜落(約 17 公尺)至 2 樓樓版，造成左大

腿骨折受傷，後緊急送醫治療。 

(三) 災害原因分析： 

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在該處設

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造成人員墜落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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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施工架最上方未裝設護欄或其他防墜落措施 

資料來源：[2] 

六、 從事油漆作業發生墜落致傷災害[3] 

(一) 作業項目：油漆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於 106年 12月 3日雇主指派張罹災者等 2人至建築工地施作油漆除石作業。

張罹災者於工地樓梯間施工架上進行除石作業時，因施工架開口部分未設置防護，

且工作臺寬度未達 40 公分以上且未舖滿密接之踏板，作業時自施工架上墜落樓

梯間（落距 2.7公尺），如圖 8所示，造成頸椎及腰椎骨折，後緊急送醫進行治

療。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上從事油漆除石作業、開口部分未設置護欄、護

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僱用勞工於施工架從事油漆作業，高度 2 公尺以上，工作臺寬度未達 40公分

以上且未舖滿密接之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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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開口未設置護欄、交叉拉桿等防護措施，踏板未滿鋪 

資料來源：[3] 

七、 從事垃圾清運作業發生墜落致傷災害[3] 

(一) 作業項目：吊掛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民國 106 年 11 月 8 日，○○市○○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點工周罹災者於 1

樓機械停車升降機坑施工架上以捲揚機將地下 3樓之垃圾吊運至 1樓。周罹災者

於 1樓施工架作業時，研判因施工架開口未設防護，周罹災者自 1樓施工架墜落

至地下 3樓施工架，造成頭部及頸部撕裂傷及右手指骨折(圖 9)。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高度超過 2公尺以上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2.作業人員未使用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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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施工架開口未設置防護措施 

資料來源：[3] 

八、 從事鍍鋅鋼板安裝作業發生墜落受傷災害[3] 

(一) 作業項目：焊接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106 年 9 月 11 日，捷運○○○開發案新建工程之再承攬人李員(即○○工程行)所

僱譚罹災者於施工架外從事鋁包板焊接作業時，施工架開口未有防墜設施(圖 10)，

導致譚罹災者墜落受傷(高度 2.5公尺)，經通報後送醫院急診治療，無生命危險，

留院治療中。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施工架上內外側均未裝設交叉拉桿，並未設防墜網等相關措施。 

2.施工架開口需設有相關防護措施，且必須在作業前進行施工架作業查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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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施工架開口未設有防墜設施 

資料來源：[3] 

九、 從事施工架斜撐、壁拉螺桿補強作業發生倒塌被壓致死災害[3] 

(一) 作業項目：施工架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某電廠煤倉新建工程，於 105 年 5 月 29 日，黃員帶龔罹災者等 7 人至南側

施工架進行斜撐、壁連座補強，龔罹災者剛開始進行傳接單管時，姚員看到南側

施工架高度約滑模與清水模交界處下方單管施工架往外凸，擠壓一段長度後，最

上部之施工架即倒塌，當時龔罹災者等 6 人分在不同層施工架、另 1 人在地面，

均遭倒塌之施工架所壓。如圖 11，經緊急通報 119後，7名罹災者分送附近醫院

急救，其中 2 人因多重性外傷分別於同日 14 時 10 分、16 時 32 分死亡。災害現

場如圖 12及圖 13。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施工架未在適當之垂直、水平距離處與構造物妥實連接，且未在作業前進行施

工架組拆安全查核、施工架構件性能檢查及自主管理。 

2.高度 5公尺以上施工架未按施工圖說施作。 

3.單管式鋼管施工架，縱向及樑間方向立柱之間距未依規定構築，且立柱之上端

量起自 31公尺以下部分之立柱未使用二根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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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壁連座構件與圖說計算書不符，未符合壁連座設置相關規定。 

 
圖 11 職災發生現場 

資料來源：[3] 

 
圖 12 施工架未設置壁連座 

資料來源：[3] 

 
圖 13 施工架現場搭設尺寸、壁連座螺桿尺寸、錨錠位置皆與計算書圖不符 

資料來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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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北市板橋區新建工程施工架倒塌致死案例[3] 

(一) 作業項目：施工架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104年○○區○○新建工程發生施工架倒塌意外，勞檢處隨即派員至現場瞭解事

故發生原因。初步發現，事發當時○○工程有限公司所僱勞工林罹災者及李罹災者

等 2 人，於電梯井內的施工架從事鋼構吊裝調整作業，因施工架突然發生坍塌，

2人不及逃出，連同坍塌的施工架向下墜落，林罹災者從地上 11樓墜落至地下 1

樓(高度約 72公尺)，經救護人員緊急救出後，送醫院救治已無大礙；另 1名李罹

災者則從地上 3 樓墜落至地下 2 樓(高度約 30 公尺)，因身體被坍塌的施工架壓

住，救護人員到場仍受困其中，最後在現場人員合力救出時已無生命跡象，經送

往醫院急救，仍不治死亡，如圖 14所示。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施工架搭設前未進行強度安全計算，且未在進行作業檢點及自主管理。 

2.未以安全構件搭設施工架，加上施工架的材質亦未符合國家標準，未使用舊品

管理管理適時汰換使用，以致施工架的強度未能承受自身重量而發生坍塌。 

3.從相關資料中，得知作業人員職能符合度不夠，且傷亡人員並未確實具備基本

的安全衛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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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倒塌現場之施工架 

資料來源：[3] 

十一、 施工架倒塌事故[4] 

(一) 作業項目：施工架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107 年 8 月 23 日在○○市發生施工架倒塌事件，造成三名路人送醫急救後傷

重不治。勞檢處接獲通報後，立即派員檢查，經調查現場為 15樓建築工程，倒塌

施工架為 12 樓以上，依技師簽認之施工架強度計算書圖說內容。勞檢處初步研

判，本案係肇因於壁連座未按圖說施作，造成施工架固定強度不足，又因強風(係

指 10 分鐘的平均風速達每秒 10 公尺以上)，導致施工架倒塌。如圖 15 及圖 16

所示。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施工架搭設未按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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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牆施工架之壁連座、繫牆桿遭拆除，未確實回復或做補強措施，未符合壁連

座設置相關規定。 

 
圖 15 施工架倒塌現場 

資料來源：[4] 

 
圖 16 施工架倒塌現場 

資料來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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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健保大樓施工架倒塌意外[5] 

(一) 作業項目：施工架作業 

(二) 災害發生經過： 

○○市健保大樓辦公房整修工程，於 107 年 10 月 7 日面臨馬路一側發生整面

施工架滑落、傾斜倒塌工安意外，所幸現場無任何人員受傷(圖 17)。勞檢處趕赴

現場，研判表示係因施工架搭設過程中壁連座與結構體連結不確實，且施工架上

堆積過多敲除外牆之廢石材料，導致下部施工架先往外傾倒造成上部施工架傾斜

倒塌，目前下令對施工架部分全面停工檢修補強。勞檢處於 10 月 8 日上午進行

二次調查，並請廠商嚴加督促施工廠商務必加強工安防護，並嚴格要求本案施工

廠商於復工前，須提交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之施工圖，並將加強實施監督檢

查。 

(三) 災害原因分析： 

1.外牆施工架壁連座與結構體搭設未確實，未符合壁連座設置規定，且未進行施

工架組拆作業檢點及進行自主管理。 

2.施工架架上堆置過多廢石材料，未確實整理，影響到整體結構強度。 

 
圖 17 外牆施工架倒塌現場 

資料來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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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施工架相關法規 

一、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6] 

(一) 第 225條：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臺。但工作臺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

此限。 

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

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但無其他安全替代措施者，得採取繩索

作業。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鈎掛。 

前項繩索作業，應由受過訓練之人員為之，並於高處採用符合國際標準 ISO 

22846系列或與其同等標準之作業規定及設備從事工作。 

(二) 第 226條：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有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

候致勞工有墜落危險時，應使勞工停止作業。 

(三) 第 228條：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

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四) 第 232條：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

無關之人員進入。 

(五) 第 281條：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

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

者，不在此限。 

前項安全帶之使用，應視作業特性，依國家標準規定選用適當型式，對於

鋼構懸臂突出物、斜籬、二公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局限

空間、屋頂或施工架組拆、工作臺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或傾斜面移動，

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253-1 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

式防墜器。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7] 

(一) 第 43條：雇主對施工架及施工構臺，應就下列事項，每週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1.架材之損傷、安裝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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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柱、橫檔、踏腳桁等之固定部分，接觸部分及安裝部分之鬆弛狀況。 

3.固定材料與固定金屬配件之損傷及腐蝕狀況。 

4.扶手、護欄等之拆卸及脫落狀況。 

5.基腳之下沉及滑動狀況。 

6.斜撐材、索條、橫檔等補強材之狀況。 

7.立柱、踏腳桁、橫檔等之損傷狀況。 

8.懸臂樑與吊索之安裝狀況及懸吊裝置與阻檔裝置之性能。 

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四級以上之地震襲擊後及每次停工之復工前，亦

應實施前項檢查。 

(二) 第 63 條：雇主對營建工程施工架設備、施工構臺、支撐架設備、露天開挖擋

土支撐設備、隧道或坑道開挖支撐設備、沉箱、圍堰及壓氣施工設備、打樁設

備等，應於每日作業前及使用終了後，檢點該設備有無異常或變形。 

(三) 第 67 條：雇主使勞工從事營造作業時，應就下列事項，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

關事項實施檢點： 

1.打樁設備之組立及操作作業。 

2.擋土支撐之組立及拆除作業。 

3.露天開挖之作業。 

4.隧道、坑道開挖作業。 

5.混凝土作業。 

6.鋼架施工作業。 

7.施工構臺之組立及拆除作業。 

8.建築物之拆除作業。 

9.施工架之組立及拆除作業。 

10.模板支撐之組立及拆除作業。 

11.其他營建作業。 

三、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8] 

(一) 第 7條：雇主對於營造工程用之模板、施工架等材料拆除後，應採取拔除或釘

入凸出之鐵釘、鐵條等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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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20條：雇主依規定設置之護欄，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具有高度九十公分以上之上欄杆、中間欄杆或等效設備（以下簡稱中欄杆）、

腳趾板及杆柱等構材；其上欄杆、中欄杆及地盤面與樓板面間之上下開口距離，

應不大於五十五公分。 

2.以木材構成者，其規格如下： 

(1) 上欄杆應平整，且其斷面應在三十平方公分以上。 

(2) 中間欄杆斷面應在二十五平方公分以上。 

(3) 腳趾板高度應在十公分以上，厚度在一公分以上，並密接於地盤面或樓版

面舖設。 

(4) 杆柱斷面應在三十平方公分以上，相鄰間距不得超過二公尺。 

3.以鋼管構成者，其上欄杆、中間欄杆及杆柱之直徑均不得小於三點八公分，

杆柱相鄰間距不得超過二點五公尺。 

4.採用前二款以外之其他材料或型式構築者，應具同等以上之強度。 

5.任何型式之護欄，其杆柱、杆件之強度及錨錠，應使整個護欄具有抵抗於上

欄杆之任何一點，於任何方向加以七十五公斤之荷重，而無顯著變形之強度。 

6.除必須之進出口外，護欄應圍繞所有危險之開口部分。 

7.護欄前方二公尺內之樓版、地板，不得堆放任何物料、設備，並不得使用梯

子、合梯、踏凳作業及停放車輛機械供勞工使用。但護欄高度超過堆放之物

料、設備、梯、凳及車輛機械之最高部達九十公分以上，或已採取適當安全

設施足以防止墜落者，不在此限。 

8.以金屬網、塑膠網遮覆上欄杆、中欄杆與樓版或地板間之空隙者，依下列規

定辦理： 

(1) 得不設腳趾板。但網應密接於樓版或地板，且杆柱之間距不得超過一點五

公尺。 

(2) 網應確實固定於上欄杆、中欄杆及杆柱。 

(3) 網目大小不得超過十五平方公分。 

(4) 固定網時，應有防止網之反彈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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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39 條：雇主對於不能藉高空工作車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二公尺以上高處

營造作業，應設置適當之施工架。 

(四) 第 40 條：雇主對於施工構臺、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高度七公尺以

上且立面積達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之施工架、高度七公尺以上之吊料平臺、升降

機直井工作臺、鋼構橋橋面板下方工作臺或其他類似工作臺等之構築及拆除，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事先就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應由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業技

師，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說及強度計算書，經簽章確認後，

據以執行。 

2.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機制。 

3.設計、施工圖說、簽章確認紀錄及查驗等相關資料，於未完成拆除前，應妥

存備查。 

有變更設計時，其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應重新製作，並依前項規定

辦理。 

(五) 第 41 條：雇主對於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之

組配及拆除（以下簡稱施工架組配）作業，應指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

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1.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 

2.實施檢點，檢查材料、工具、器具等，並汰換其不良品。 

3.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 

4.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 

5.前二款未確認前，應管制勞工或其他人員不得進入作業。 

6.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必要之設備及措施。 

前項第二款之汰換不良品規定，對於進行拆除作業之待拆物件不適用之。 

(六) 第 42條：雇主使勞工從事施工架組配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將作業時間、範圍及順序等告知作業勞工。 

2.禁止作業無關人員擅自進入組配作業區域內。 

3.強風、大雨、大雪等惡劣天候，實施作業預估有危險之虞時，應即停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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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於紮緊、拆卸及傳遞施工架構材等之作業時，設寬度在二十公分以上之施工

架踏板，並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發生勞工墜落危險之設備與措施。 

5.吊升或卸放材料、器具、工具等時，要求勞工使用吊索、吊物專用袋。 

6.構築使用之材料有突出之釘類均應釘入或拔除 

7.對於使用之施工架，事前依本標準及其他安全規定檢查後，始得使用。 

勞工進行前項第四款之作業而被要求使用安全帶等時，應遵照使用之。 

(七) 第 43條：雇主對於構築施工架之材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不得有顯著之損壞、變形或腐蝕。 

2.使用之竹材，應以竹尾末梢外徑四公分以上之圓竹為限，且不得有裂隙或腐

蝕者，必要時應加防腐處理。 

3.使用之木材，不得有顯著損及強度之裂隙、蛀孔、木結、斜紋等，並應完全

剝除樹皮，方得使用。 

4.使用之木材，不得施以油漆或其他處理以隱蔽其缺陷。 

5.使用之鋼材等金屬材料，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 4750 鋼管施工架同等以上抗

拉強度。 

(八) 第 44 條：雇主對於施工架及施工構臺應經常予以適當之保養並維持各部分之

牢穩。 

(九) 第 45條：雇主為維持施工架及施工構臺之穩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施工架及施工構臺不得與混凝土模板支撐或其他臨時構造連接。 

2.對於未能與結構體連接之施工架，應以斜撐材或其他相關設施作適當而充分

之支撐。 

3.施工架在適當之垂直、水平距離處與構造物妥實連接，其間隔在垂直方向以

不超過五點五公尺，水平方向以不超過七點五公尺為限。但獨立而無傾倒之

虞或已依第 59 條第 5款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 

4.因作業需要而局部拆除繫牆桿、壁連座等連接設施時，應採取補強或其他適

當安全設施，以維持穩定。 

5.獨立之施工架在該架最後拆除前，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之踏腳桁不得移動，並

使之與橫檔或立柱紮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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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鬆動之磚、排水管、煙囪或其他不當材料，不得用以建造或支撐施工架及施

工構臺。 

7.施工架及施工構臺之基礎地面應平整，且夯實緊密，並襯以適當材質之墊材，

以防止滑動或不均勻沈陷。 

(十) 第 46 條：雇主對於施工架上物料之運送、儲存及荷重之分配，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1.於施工架上放置或搬運物料時，避免施工架發生突然之振動。 

2.施工架上不得放置或運轉動力機械及設備，或以施工架作為固定混凝土輸送

管、垃圾管槽之用，以免因振動而影響作業安全。但無作業危險之虞者，不

在此限。 

3.施工架上之載重限制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並規定不得超過其荷重限

制及應避免發生不均衡現象。 

雇主對於施工構臺上物料之運送、儲存及荷重之分配，準用前項第一款

及第三款規定。 

(十一) 第 47 條：雇主不得使勞工在施工架上使用梯子、合梯或踏凳等從事作業。 

(十二) 第 48條：雇主使勞工於高度二公尺以上施工架上從事作業時，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1.應供給足夠強度之工作臺。 

2.工作臺寬度應在四十公分以上並舖滿密接之踏板，其支撐點應有二處以上，

並應綁結固定，使其無脫落或位移之虞，踏板間縫隙不得大於三公分。 

3.活動式踏板使用木板時，其寬度應在二十公分以上，厚度應在三點五公分以

上，長度應在三點六公尺以上；寬度大於三十公分時，厚度應在六公分以上，

長度應在四公尺以上，其支撐點應有三處以上，且板端突出支撐點之長度應

在十公分以上，但不得大於板長十八分之一，踏板於板長方向重疊時，應於

支撐點處重疊，重疊部分之長度不得小於二十公分。 

4.工作臺應低於施工架立柱頂點一公尺以上。 

前項第三款之板長，於狹小空間場所得不受限制。 

(十三) 第 51條：雇主於施工架上設置人員上下設備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24 
 

1.確實檢查施工架各部分之穩固性，必要時應適當補強，並將上下設備架設處

之立柱與建築物之堅實部分牢固連接。 

2.施工架任一處步行至最近上下設備之距離，應在三十公尺以下。 

(十四) 第 52條：雇主構築施工架時，有鄰近結構物之周遭或跨越工作走道者，應

於其下方設計斜籬及防護網等，以防止物體飛落引起災害。 

(十五) 第 53條：雇主構築施工架時，有鄰近或跨越車輛通道者，應於該通道設置

護籠等安全設施，以防車輛之碰撞危險。 

(十六) 第 59條：雇主對於鋼管施工架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使用國家標準 CNS 4750 型式之施工架，應符合國家標準同等以上之規定；

其他型式之施工架，其構材之材料抗拉強度、試驗強度及製造，應符合國家

標準 CNS 4750 同等以上之規定。 

2.前款設置之施工架，於提供使用前應確認符合規定，並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

標示。 

3.裝有腳輪之移動式施工架，勞工作業時，其腳部應以有效方法固定之；勞工

於其上作業時，不得移動施工架。 

4.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應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固定，並以

適當之斜撐材補強。 

5.屬於直柱式施工架或懸臂式施工架者，應依下列規定設置與建築物連接之壁

連座連接： 

(1) 間距應小於下表所列之值為原則。 

鋼管施工架之種類 
間距（單位：公尺） 

垂直方向 水平方向 

單管施工架 五‧○ 五‧五 

框式施工架（高度未滿五公尺者除外） 九‧○ 八‧○ 
(2) 應以鋼管或原木等使該施工架構築堅固。 

(3) 以抗拉材料與抗壓材料合構者，抗壓材與抗拉材之間距應在一公尺以下。 

6.接近高架線路設置施工架，應先移設高架線路或裝設絕緣用防護裝備或警告

標示等措施，以防止高架線路與施工架接觸。 



25 
 

7.使用伸縮桿件及調整桿時，應將其埋入原桿件足夠深度，以維持穩固，並將

插銷鎖固。 

前項第一款因工程施作需要，將內側交叉拉桿移除者，其內側應設置水

平構件，並與立架連結穩固，提供施工架必要強度，以防止作業勞工墜落危

害。 

前項內側以水平構件替換交叉拉桿之施工架，替換後之整體施工架強度

計算，除依第四十條規定辦理外，其水平構件強度應與國家標準 CNS 4750 相

當。 

(十七) 第 60條：雇主對於單管式鋼管施工架之構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立柱之間距：縱向為一點八五公尺以下；梁間方向為一點五公尺以下。 

2.橫檔垂直間距不得大於二公尺。距地面上第一根橫檔應置於二公尺以下之位

置。 

3.立柱之上端量起自三十一公尺以下部分之立柱，應使用二根鋼管。 

4.立柱之載重應以四百公斤為限。 

雇主因作業之必要而無法依前項第一款之規定，而以補強材有效補強時，

不受該款規定之限制。 

(十八) 第 60-1條：雇主對於系統式施工架之構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所有立柱、橫桿及斜撐等，應以輪盤、八角盤或其他類似功能之構件及插銷

扣件等組配件，連接成一緊密牢固之系統構架，其連接之交叉處不得以各式

活扣緊結或鐵線代替。 

2.施工架之金屬材料、管徑、厚度、表面處理、輪盤或八角盤等構件之雙面全

周焊接、製造方法及標示等，應符合國家標準 CNS 4750 鋼管施工架之規定。 

3.輪盤、插銷扣件及續連端之金屬材料，應採用 SS400 或具有同等以上抗拉強

度之金屬材質。 

4.立柱續連端應有足夠強度，避免立柱初始破壞發生於續連端。前項設置之施

工架，雇主於提供使用前應確認符合規定，並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 

(十九) 第 61條：雇主對於框式鋼管式施工架之構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最上層及每隔五層應設置水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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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框架與托架，應以水平牽條或鉤件等，防止水平滑動。 

3.高度超過二十公尺及架上載有物料者，主框架應在二公尺以下，且其間距應

保持在一點八五公尺以下。 

(二十) 第 62條：雇主對於同一作業場所使用之鋼管，其厚度、外徑及強度相異時，

為防止鋼管之混淆，應分別對該鋼管以顏色或其他方式標示等，使勞工易於

識別。 

(二十一) 第 62-1條：雇主對於施工構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支柱應依施工場所之土壤性質，埋入適當深度或於柱腳部襯以墊板、座鈑等

以防止滑動或下沈。 

2.支柱、支柱之水平繫材、斜撐材及構臺之梁等連結部分、接觸部分及安裝部

分，應以螺栓或鉚釘等金屬之連結器材固定，以防止變位或脫落。 

3.高度二公尺以上構臺之覆工板等板料間隙應在三公分以下。 

4.構臺設置寬度應足供所需機具運轉通行之用，並依施工計畫預留起重機外伸

撐座伸展及材料堆置之場地。 

(二十二) 第 62-2條：雇主於施工構臺遭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或四級以上地震

後或施工構臺局部解體、變更後，使勞工於施工構臺上作業前，應依下列

規定確認主要構材狀況或變化： 

1.支柱滑動或下沈狀況。 

2.支柱、構臺之梁等之損傷情形。 

3.構臺覆工板之損壞或舖設狀況。 

4.支柱、支柱之水平繫材、斜撐材及構臺之梁等連結部分、接觸部分及安裝部

分之鬆動狀況。 

5.螺栓或鉚釘等金屬之連結器材之損傷及腐蝕狀況。 

6.支柱之水平繫材、斜撐材等補強材之安裝狀況及有無脫落。 

7.護欄等有無被拆下或脫落。 

前項狀況或變化，有異常未經改善前，不得使勞工作業。 

四、 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及注意事項[9] 

(一) 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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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內、外側應設置交叉拉桿，高度 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內、外側應增設

下拉桿及施工架兩端立架及轉角處應設護欄，上下設備之交叉拉桿上方應設置適

當護欄。說明： 

1.施工架外側除設置交叉拉桿及下拉桿防墜外，亦可設置垂直安全網代替下拉

桿，但垂直安全網之強度（符合國家標準）及固定應足以防止勞工墜落。 

2.為防止施工架作業墜落，高度 2 公尺以上應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

條及國家標準 CNS 4750 規定，於內、外側設置交叉拉桿及下拉桿，以及於

兩端立架、轉角處及上下設備處之交叉拉桿上方位置設護欄。 

(二) 第五點： 

高度 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工作臺應舖滿密接之踏板，踏板間、踏板之工作

用板料間之縫隙不得大於 3公分，使無墜落、跌倒之虞。說明： 

1.以常見之框式施工架為例，其寬度為 762 公釐（淨寬度為 719.3 公釐），於

中間舖設 2塊寬度各 30公分之踏板，2 塊踏板間之縫隙在 3公分以內，或於

中間舖設 1 塊寬度在 50 公分以上之踏板，且能使踏板與施工架立架之腳柱

間淨寬度在 20 公分以下，使所餘之空隙無墜落之虞。 

2.踏板之工作用板料間之縫隙大於 3公分，工作臺上作業之勞工易因腳掌等陷

入縫隙而發生跌倒致墜落，物料亦容易發生飛落。 

(三) 第六點： 

施工架內側交叉拉桿及下拉桿因作業之需要拆除前（拆除之範圍以一個樓層

之高度為限），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具專業技術及經驗之人員妥為設計，確認拆

除後作業之安全性。高度 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工作臺與構造物間之開口寬度超過

20公分時，拆除內側交叉拉桿及下拉桿前，可於欲拆除處之每隔 1層（以高度差

不超過 2公尺以上為原則）施工架與構造物間設置補助踏板，或於欲拆除處之每

層施工架與構造物間先設置長條型防墜網，使其與構造物間因作業需要預留之寬

度在 20公分以下，惟作業完成即應將拆除之交叉拉桿及下拉桿復原。說明： 

1.國人平均胸膛厚度約 23 公分，勞工於施工架工作臺上作業，因作業需要將

施工架內側交叉拉桿及下拉桿拆除，如其與構造物間形成之開口部分，勞工

有墜落之虞者，應先於立架處設置托架及補助踏板或長條型防墜網等，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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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構造物間之寬度保持在 20 公分以下，可避免勞工墜落及方便於構造物外

牆從事作業。 

2.上述補助踏板或長條型防墜網應有足夠強度且能防止勞工墜落，設置方式如

下： 

(1) 補助踏板：每隔 1層施工架設置，使墜落高度不超過 2公尺以上即可。 

(2) 長條型防墜網：每層施工架設置，應綁結固定於托架兩端，並於兩側穿以

粗邊繩，以增加勁度。使用施工架作業前，得再擇適當位置模擬勞工墜落

情形，進行防墜效果測試（例如以 75 公斤沙包墜落高度 1 公尺模擬），

以確保該設備功能（包括不破壞及翻轉等），另經測試之長條型防墜網應

即更新。 

(四) 第七點： 

施工架高度 1.5 公尺以上，應設置安全之上下設備，任一處步行至最近上下

設備之距離，應在 30公尺以下。 

(五) 第八點： 

踏板（即 CNS 4750 A2067 所稱之附工作板橫架）應有金屬扣鎖及防脫落。 

(六) 第九點： 

施工架之垂直、水平方向一定距離內，應設置壁連座或繫牆桿等與構造物妥

實連接。但獨立而無傾倒之虞，經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確認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

者，不在此限。說明： 

1.框式施工架以壁連座與構造物連接，間距應在垂直方向 9.0 公尺、水平方向

8.0公尺以下；單管施工架以壁連座與構造物連接，間距應在垂直方向 5.0公

尺、水平方向 5.5 公尺以下；施工架以繫牆桿與構造物連接，間距應在垂直

方向 5.5公尺、水平方向 7.5公尺以下。 

2.施工架在搭設或拆除時，已搭設部分或未拆除部分，仍應維持在垂直、水平

方向規定距離內設置壁連座或繫牆桿等與構造物妥實連接。至於壁連座或繫

牆桿等之尺寸、與構造物連接之強度、設置之合理間距等，應由專任工程人

員或具專業技術及經驗之人員依結構力學原理設計及繪製施工圖說，且連接

設施應依規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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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十點： 

施工架之材料不得有顯著之損壞、變形或腐蝕。 

(八) 第十一點： 

施工架上之載重限制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並規定不得超過其荷重限

制及應避免發生不均衡現象。說明： 

施工架常因踏板超過荷重限制倒崩塌而發生人員墜落災害，故施工架應標示

踏板載重限制；另如整組施工架需載重而有倒崩塌之虞，應再標示整組施工架之

載重限制。 

(九) 第十二點： 

施工架基礎地面應平整，且夯實緊密，並襯以適當材質之墊材；施工架底部

之立架應設基腳座板。 

說明：施工架基礎地面如平整、夯實緊密且已舖設混凝土並具足夠強度，視

為已襯以適當材質之墊材。 

(十) 第十三點： 

施工架構件之連接部分，應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固定，如插銷、

續接聯結器及腳柱接頭等。 

(十一) 第十四點： 

不得使作業勞工在施工架上使用梯子、合梯或踏凳。 

(十二) 第十五點： 

使用國家標準 CNS 4750 型式之鋼管施工架，應符合國家標準同等以上之規

定；其他型式之鋼管施工架，其構材之材料抗拉強度、試驗強度及製造，應符合

國家標準 CNS 4750 同等以上之規定。說明： 

1.使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59條第 1款規定之國家標準 CNS 4750型式之

鋼管施工架，應符合國家標準同等以上之規定，係指「產品品質符合國家標

準 CNS 4750 規定，並經檢驗合格」、「正字標記之同等品」及「正字標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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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59 條第 1 款規定之其他型式之鋼管施工架，

係指外觀幾何尺度與國家標準 CNS 4750 相同，但使用較佳性能之不同材料、

加勁材型式、接合（例如移動式施工架之梯型立架等）。 

3.使用非上述型式之鋼管施工架，其材料應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43 條

第 5 款規定，符合國家標準 CNS 4750 鋼管施工架同等以上抗拉強度。另因

該施工架無合適之規範可資依循，其構件應先進行相關載重試驗，以作為施

工架設計之參考，並於施工圖說述明該構材之尺寸構造及材料。 

(十三) 第十六點： 

鋼管施工架於提供使用前，應確認鋼管施工架符合國家標準同等以上規定，

並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說明： 

1.使用之鋼管（框式或單管）施工架應符合國家標準同等以上之規定，使勞工

使用前應確認符合規定並明確標示，標示內容建議為「本工程使用之鋼管（框

式或單管）施工架，已由○○公司於提供使用前確認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 59條第 1 款國家標準同等以上規定」。 

2.使用系統式施工架應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0 條之 1 規定之連結、

國家標準、部分構材之材料及避免破壞發生於續連端等內容，使勞工使用前

應確認符合規定並明確標示，標示內容建議為「本工程使用之系統式施工架，

已由○○公司於提供使用前確認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0 條之 1 規

定」。 

(十四) 第十七點： 

原事業單位應依其工程規模、性質，將鋼管施工架之安全管理事項列入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容，並確實執行。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規定，略以：「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

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

人員執行」，另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1條規定，略以：「本法第 23條第

1 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包括下列事項：…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

理。…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爰雇主應將鋼管施工架設備

管理、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等事項列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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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實執行。 

(十五) 第十八點： 

鋼管施工架之定期檢查，於施工架作業期間，應每週檢查確認整體施工架之

安全狀況，並留存紀錄，其中施工架組配作業階段，應先檢查確認進場施工架構

材符合國家標準 CNS 4750 同等以上規定及有無缺陷等。說明：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43條規定，略以：「營造工程之施工架，應每週定

期實施檢查一次，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四級以上之地震襲擊後及每次停工

之復工前，亦應實施檢查」，另同法第 80 條規定，略以：「定期檢查應就下

列事項紀錄，並保存三年：一、檢查年月日。二、檢查方法。三、檢查部分。

四、檢查結果。五、實施檢查者之姓名。六、依檢查結果應採取改善措施之

內容。」，爰施工架作業期間，應每週檢查確認整體施工架之安全狀況，檢

查重點得依施工架作業各階段內容，參考本指引所列重點項目實施檢查。 

2.施工架組配作業階段，應先檢查確認進場施工架構材是否符合國家標準同等

以上規定及有無缺陷等，如發現有不符合國家標準 CNS 4750 同等以上規定

或品質不良者，應予汰換。有關確認進場鋼管施工架構材符合國家標準 CNS 

4750同等以上規定之檢查方法如下： 

(1) 檢查鋼管施工架構材是否有送驗合格之實驗報告，例如：由原事業單位抽

樣送驗合格之實驗報告，或由施工架組搭廠商提供施工架賣方出貨報告、

2年內之型式試驗報告、自行送驗合格之實驗報告等，惟須經原事業單位

確認之，有關 CNS 4750 規定各構材之檢驗項目如附件。另國外進口者，

應有進口報單及完稅證明，及以翻譯之國外試驗資料確認符合國家標準，

或具國內實驗室檢驗合格之實驗報告，並經原事業單位確認之。 

(2) 檢查鋼管施工架構材是否依國家標準規定標示，國外進口者得依該國規

定標示。 

(3) 以（數位）游標尺或測厚儀量測鋼管施工架構材之尺度。 

(4) 進場施工架構材有疑似不符合國家標準同等以上規定情形者（例如無試

驗報告、未依規定標示或整批品質不良…），應送實驗室檢驗是否符合國

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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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同法第 84條規定，略以：「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或再

承攬時，如該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原事業單位提供者，該機

械、設備或器具應由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爰鋼管施工

架由原事業單位提供相關承攬人使用者，應由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 

(十六) 第十九點： 

鋼管施工架之作業檢點，營建工程施工架設備應於每日作業前及使用終了後，

檢點該設備有無異常或變形，於施工架組立及拆除作業時，應使勞工就其作業有

關事項實施檢點，並以檢點手冊或檢點表等為之。說明：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63條規定，略以：「雇主對營建工程施工架設備應

於每日作業前及使用終了後，檢點該設備有無異常或變形」，爰使用施工架

從事相關作業之事業單位，應於每日作業前及使用終了後，檢點施工架設備

有無異常或變形。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67條規定，略以：「雇主使勞工從事營造作業時，

應就下列事項，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九、施工架之組立

及拆除作業。…」，爰從事施工架組立及拆除作業之事業單位，應就其作業

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3.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8條規定，略以：「雇主依第 58 條至第 77 條實

施之檢點，其檢點對象、內容，應依實際需要訂定，以檢點手冊或檢點表等

為之」，爰上述檢點應以檢點手冊或檢點表等為之。 

(十七) 第二十點： 

施工架組拆之整捆構材搬運，建議利用機械替代人力，如捲揚機、固定式起

重機或移動式起重機等。施工架拆除作業，使用繩索並以立架為支點，以人力吊

運整捆構材之方法，易造成腳柱接頭彎折斷裂，如未經專任工程人員確認安全性

者，應予避免。說明： 

1.使用之捲揚機應於安裝前核對並確認設計資料及強度計算書。 

2.施工架拆除作業，使用繩索並以立架為支點，以人力吊運整捆構材（例如立

架、交叉拉桿及下拉桿等），因作業勞工無防墜設施，且立架及腳柱接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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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承受吊掛重量，易造成腳柱接頭彎折斷裂、人員墜落及吊掛物飛落等災害，

該搬運方法如未經專任工程人員確認安全性者，應予避免。 

五、 日本勞働安全衛生規則[10] 

日本勞働安全衛生規則第十章第二節，針對施工架有相關規定，相關截錄如下： 

(一) 第 559條：業主使用之施工架材料，若有損傷、腐蝕、變形的情況則不可使用。 

(二) 第 560條：業主在鋼管施工架所使用之鋼管，需依照 JIS A8951(鋼管施工架)所

定之鋼管規格，或使用下列所規定之適用材料。 

1.材質抗拉強度在 370 kN/m2以上，伸長量依下表所相對應數值。 

抗拉強度(kN/m2) 伸長量(%) 

370以上未滿 390 25 以上 
390以上未滿 500 20 以上 

500以上 10 以上 
2.管厚為外直徑之 1/31 以上。 

3.業主在鋼管施工架所使用之附屬聯結器，需依照 JIS A8951(鋼管施工架)所定

之附屬聯結器規格，或使用下列所規定之適用材料。 

(1) 材質(除去部分受衝擊後不會產生危險之元件材質)為壓延鋼材、鍛鋼品及

鑄鋼品。 

(2) 續接聯結器使用在鋼管之支點(為施工時為最大支點間隔之支點)中心作

支撐，此為施工實之最大荷重及集中荷重之作用點，此點之撓曲量需為同

種鋼管在同一條件下之 1.5倍以下。 

(3) 緊結聯結器主要用於鋼管間以直角方式緊結，此節點若荷重為施工時之

兩倍荷重時，聯結器之滑動量需在 10mm 以下。 

(三) 第 561條：事業單位在使用施工架時，若不符最大負載強度則不可以使用。 

(四) 第 564條：雇主進行施工架組搭作業時，必須採取的措施如下： 

1.組拆或變更時，必須讓擔任該作業之勞工者知道其範圍及順序。 

2.進行組拆或變更作業的區域內，禁止與該作業無關者進入此區。 

3.當有強風、大雨或大雪等惡劣天氣時，必須中止其現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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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施工架固定扣件或是拆卸及傳遞等作業時，必須要設置寬 40 公分以上

之工作面方可進行作業，但若設置有困難則不在此限；作業者必須佩戴安全

帶或是相關防墜設施，但若採取其同等以上的防墜措施者，則不在此限。 

5.在進行吊料作業時，需使用吊繩或吊袋進行作業，但是若進行此作業不會危

害到作業者時，此規定則不在此限。 

若作業者在進行第四款中之作業，則必須一定要使用防墜設施。 

(五) 第 565條：需修習完成施工架作業主管課程者方可擔任現場施工架作業主管之

職務。 

(六) 第 566條：施工架作業主管於現場時，須確實實施以下事項： 

1.需檢查材料有無欠缺，並且淘汰不良品。 

2.檢查現場作業之器具、工具、安全帶及安全帽等功能，並淘汰不良品。 

3.現場作業配置及分配作業者的工作內容，並確實監督作業現場。 

4.監視作業者是否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七) 第 567條：當業主要在施工架上進行作業時，需在每天作業開始前，確認其施

工架其防墜構件是否確實固定及未拆除，若發現異常必需立刻修復。 

當業主在惡劣天氣（如強風，大雨，大雪或中級以上地震），進行拆卸或更

換施工架時，在開始工作之前，需注意以下事項： 若檢查發現任何異常，必須立

即進行修理。 

1.架材之損傷、安裝狀況。 

2.本應緊密固定部分(如：主架、布及桁架等)接觸部分及安裝部分之鬆脫狀況。 

3.裝訂材料與固定金屬配件之損傷及腐蝕狀況。 

4.施工架中防墜設施構件是否拆卸及脫落狀況。 

5.是否確實安裝腳趾板及拆卸情況。 

6.基座是否有下沉或滑動情況。 

7.交叉拉桿、斜撐、壁連座等補強的構件是否有被拆除狀況。 

8.架體、布及桁架等是否有損傷的情況。 

9.吊索和繩索的連接部分的狀態以及懸掛裝置的的功能。 

(八) 第 574條： 



業主在使用同一外直徑與厚度或近似之鋼管時，若在同一施工場所使用強度 

相異之兩種鋼管，為防止混用鋼管造成勞工之危險，需在鋼管上以標註顏色或

記號之方式為鋼管之強度作為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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